
 

 

证券代码：300367         证券简称：东方网力        公告编号：2019-080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暨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概述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网力”）于 2019

年 3月 26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刘光先生，持股 5%以上股

东、董事蒋宗文先生（以下简称“转让方”）的通知，2019 年 3 月 26 日转让方

与四川省川投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投信产”）签署了《股份转

让框架协议》，具体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2019 年 4 月 4 日，刘光先生、蒋宗文先生分别与川投信产签署了《股份转

让协议》，刘光先生与川投信产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根据《股份转让协议》，

刘光先生拟以12.53元/股的价格向川投信产转让其持有的 54,385,175股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 6.3642%)；蒋宗文先生拟以 12.53 元/股的价格向

川投信产转让其持有的 9,500,000 股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

1.1117%)；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刘光先生拟将其转让后剩余持有的东方网

力 163,155,526 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 19.0927%)所对应的法律法规或者公司

章程规定的除收益权、提案、提名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但涉及股份转让、股

份质押等直接涉及刘光先生所持股份的处分事宜的事项除外）委托川投信产行使。

刘光先生和川投信产因本次表决权委托事项在表决权委托期间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具体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46）。 

2019 年 4月 10日，上述交易各方通过公司公告了《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49）。  



 

 

2019 年 5月 21日，公司收到刘光先生、蒋宗文先生的通知，鉴于近期证券

市场行情发生变化，经刘光先生、蒋宗文先生与川投信产友好协商，对《股份转

让协议》约定的交易定价进行调整。刘光先生、蒋宗文先生分别与川投信产签订

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将交易价格确认为每股 11.72 元，具体详见公

司于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78）。 

 

二、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进展情况 

2019 年 5月 27日，公司收到刘光先生、蒋宗文先生通知，四川省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于 2019 年 5月 24日出具《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对川投集团下属公司川投信产收购东方网力项目的批复》（川国资规

划[2019]19 号），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川投信产以“协

议受让+受托行使表决权”方式收购东方网力 63,885,175股股份并受托行使东方

网力 163,155,526 股股份表决权。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关于生效条件的约定,《股份转让协议》经刘光先生、

蒋宗文先生签字并摁手印、川投信产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

立；在本次交易取得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之日起生效。根据

《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关于生效条件的约定,《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自双方签字盖章且《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股份转让协议》、《股份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自 2019 年 5月 24日生效。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根据《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本次股份转让完成

后，川投信产将直接持有公司 63,885,17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4759%。根据

《表决权委托协议》，本次股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完成后，川投信产在公司拥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227,040,7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5686%，将成为

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刘光先生变更为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2、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尚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协议转让相关规定履行合规

性确认等相关程序，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

户登记手续；本次表决权委托事项尚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审批。公司



 

 

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川投集团下属公司川投信产

收购东方网力项目的批复》。 

 

特此公告。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5月 27日 


